[bookmark: _GoBack]調查報告
[bookmark: _Toc524892368][bookmark: _Toc524895638][bookmark: _Toc524896184][bookmark: _Toc524896214][bookmark: _Toc524902720][bookmark: _Toc525066139][bookmark: _Toc525070829][bookmark: _Toc525938369][bookmark: _Toc525939217][bookmark: _Toc525939722][bookmark: _Toc421794865][bookmark: _Toc422834150][bookmark: _Toc529218256][bookmark: _Toc529222679][bookmark: _Toc529223101][bookmark: _Toc529223852][bookmark: _Toc529228248][bookmark: _Toc2400384][bookmark: _Toc4316179][bookmark: _Toc4473320][bookmark: _Toc69556887][bookmark: _Toc69556936][bookmark: _Toc69609810][bookmark: _Toc70241806][bookmark: _Toc70242195]案　　由：據悉，國立臺灣大學創校迄今已有近百年歷史，屋齡50年以上建物計有369處，面積逾29萬平方公尺，占建物總面積達13.5%；其中，登錄為古蹟及歷史建物者有67處，面積超過7.3萬平方公尺。然該校民國112年文化資產保存維護經費僅編列新臺幣400萬元，歷史建物鹿鳴堂(原僑光堂)曾險遭拆除，近日又發生已列管為50年以上建物之「一號館」於修繕前疑未依規定提報工程計畫，且遲未提供緊急搶修計畫等情事。究該校有無積極維護管理校內文化資產，合理編列相關預算並妥適運用？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對該校之文化資產有無落實追蹤？對公有列冊之文化資產有無善盡監督管理之責並公開透明？實有深入瞭解之必要案。
[bookmark: _Toc524895646][bookmark: _Toc524896192][bookmark: _Toc524896222][bookmark: _Toc524902729][bookmark: _Toc525066145][bookmark: _Toc525070836][bookmark: _Toc525938376][bookmark: _Toc525939224][bookmark: _Toc525939729][bookmark: _Toc529218269][bookmark: _Toc529222686][bookmark: _Toc529223108][bookmark: _Toc529223859][bookmark: _Toc529228262][bookmark: _Toc2400392][bookmark: _Toc4316186][bookmark: _Toc4473327][bookmark: _Toc69556894][bookmark: _Toc69556943][bookmark: _Toc69609817][bookmark: _Toc70241813][bookmark: _Toc70242202][bookmark: _Toc421794872][bookmark: _Toc422834157]調查意見：
[bookmark: _Toc524902730]國立臺灣大學(下稱臺大)創校迄今已有近百年歷史，臺大及其附設單位帳上所有建造物共1,135棟(含動物欄舍、溫室、車棚等)，50年以上建造物計369棟(面積共298,008平方公尺)，其中68棟(73,346平方公尺)具有文化資產(下稱文資)身分[footnoteRef:1]，含直轄市定古蹟(37棟)、歷史建築(30棟)及紀念建築(1棟)，另有暫定古蹟5棟(4,952平方公尺)、列冊追蹤46棟(47,730平方公尺)及其他非屬上述建物者250棟(171,980平方公尺)。然該校常態性修繕預算每年約新臺幣(下同)2億6,441萬1,980元，每年可用於建造物之修繕經費僅約120元/平方公尺，民國(下同)112年文資保存維護經費更僅編列400萬元，歷史建物鹿鳴堂(原僑光堂)曾險遭拆除，112年初又發生已列管為50年以上建物之「一號館」於修繕前疑未依規定提報工程計畫，且遲未提供緊急搶修計畫等情事。究該校對於所有文資建物有無積極維護管理，合理編列相關預算並妥適運用？臺北市政府(下稱市府)文化局對該校文資有無落實追蹤？對公有列冊文資有無善盡監督管理之責並公開透明？實有深入瞭解之必要。 [1:  臺大所有古蹟、歷史建築及紀念建築共68棟，占市府主管有形文資(共778筆)，約8.74%。] 

本案經臺大於112年9月26日到院簡報說明，本院並調閱臺大、內政部國土管理署(下稱國土署)、市府等機關卷證資料，復於112年10月24日、11月9日、11月27日及113年1月16日赴臺大校總區、校外宿舍、醫學院區及徐州校區等處現場履勘，再於112年12月7日及12月19日諮詢台灣歷史資源經理學會			丘如華秘書長、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劉宗德榮譽教授、原行政院法規委員會[footnoteRef:2]前參事黃英霓、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	黃士娟副教授等6位學者專家，及於113年1月19日詢問文化部文化資產局(下稱文資局)；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技術及職業教育司、秘書處；市府文化局；臺大、博物館群及總務處等主管人員，已調查竣事，茲臚列調查意見如下： [2:  現改制為行政院法規會。] 

[bookmark: _Toc421794873][bookmark: _Toc422834158]國立臺灣大學「一號館」修繕工程未達建築法第9條對於建造之定義，尚難認其違反文化資產保存法(下稱文資法)第15條規定，但「一號館」於91年即列冊追蹤，屋齡更達92年，其修繕工程實應審慎為之，以為文化資產保存之表率。又，文化部為文資法之中央主管機關，卻未能以文化資產面向規範文資法第15條所稱之「處分」，逕行援引建築法第9條，致生疑義，顯有未當，該部允應明確規範相關執行事項並建立申報系統，使公有建造物之所有或管理機關(構)有所憑依，俾免爭議。
[bookmark: _Hlk166323645]按105年7月27日修正之文資法第15條規定：「公有建造物及附屬設施群自建造物興建完竣逾50年者，或公有土地上所定著之建造物及附屬設施群自建造物興建完竣逾50年者，所有或管理機關(構)於處分前，應先由主管機關進行文化資產價值評估。」同法施行細則第17條第2項(106年7月27日修正)並規定：「本法第15條所稱處分，指法律上權利變動或事實上對建造物加以增建、改建、修建或拆除。」另按文化部108年2月25日文授資局綜字第108300209 5號及109年1月14日文授資局綜字第1093000541號函釋，對於文資法第15條所指「處分」及文資法施行細則第17條第2項所稱「事實上對建造物加以增建、改建、修建或拆除」，係「參照建築法第9條規定：『本法所稱建造，係指左列行為：一、新建：為新建造之建築物或將原建築物全部拆除而重行建築者。二、增建：於原建築物增加其面積或高度者。但以過廊與原建築物連接者，應視為新建。三、改建：將建築物之一部分拆除，於原建築基地範圍內改造，而不增高或擴大面積者。四、修建：建築物之基礎、樑柱、承重牆壁、樓地板、屋架及屋頂，其中任何一種有過半之修理或變更者。』」、「就建造物為全部或一部拆除、增加其面積高度或涉及主構造之修理變更者等情形而言。」文資法對於違反第15條規定者，雖未定訂罰則，然因係公有建造物，如有違反，仍可對公務人員究責。
[bookmark: _Hlk167873549]臺大「一號館」興建於日治時期，屋齡92年，91年為列冊追蹤之具文資價值建造物，嗣因使用單位反映有牆面部分磁磚剝落或遭青苔侵蝕，影響建物外觀，另因屋頂及外牆滲水嚴重，導致館內各研究室牆面嚴重漏水及發生壁癌，影響實驗儀器操作，亦損及教室木地板，影響師生安全。校方遂於108年1月辦理委託技術服務評選，111年3月辦理工程施工廠商評選，展開整修工程。後續因民眾檢舉，質疑重要建築元素遭毀，經市府文化局於112年3月29日會勘列為「暫定古蹟」並停工，然當時整修工程已接近竣工；市府文化局並於同年5月8日同意臺大請求，在考量師生教學及門禁安全下，施作紗窗及鋁門。臺大則於同年8月15日辦理工程驗收並提送缺失項目及改善方式、8月16日申請安裝刷卡門禁及9月4日提送緊急修復計畫，經市府文化局於同年9月11日函復同意進行工程查驗缺失改善及安裝門禁系統。「一號館」於112年9月25日指定為直轄市定古蹟，臺大已依規定提送緊急搶修計畫，並於113年3月28日經市府文化局同意備查，管理維護計畫尚研擬中。
據臺大說明，因該校建造物數量眾多(含附設單位帳上共1,135棟)，50年以上建造物計369棟，其中具文資身分者68棟(含直轄市定古蹟37棟、歷史建築30棟及紀念建築1棟)、未具文資身分者301棟(含暫定古蹟5棟、列冊追蹤46棟及其他250棟)。為兼顧校園環境品質及安全，老舊建築亟待更新或修繕，而「一號館」因屋頂及外牆滲水嚴重，108年1月辦理委託技術服務評選及111年3月辦理工程施工廠商評選時尚未具文資身分，且整修(防水)工程並未達「處分」行為，而文資法「處分」與建築法定義並無不同，故未報請市府文化局辦理文資價值評估，並無曲解或規避文資法。並認為，文資法105年7月修正後，增訂50年以上建物處分前須先辦理價值鑑定，且任何人皆可隨時提報要求指定保留，對同一標的甚至可多次提報，而該校老舊建物甚多，動輒遭舉報指定，鑑定結果常有前後不同情形，業已影響行政延續及安定性。而該校目前68棟古蹟、歷史建築及紀念建築之維護管理支出已排擠其它經費之合理使用等語。
據市府文化局說明，臺大校方或院系若對文資法第15條規定之「處分」有所疑義，應先函詢文資主管機關予以釐清；另建議臺大針對校內建物財產建立橫向聯繫及統籌機制，倘涉及建物之新、增、改、修建等處分事項，是否應辦理文資法相關程序，建議由該校總務處統籌控管，並加強校內建物使用、管理單位之文資相關法治教育訓練。另鑒於公有建物財產清冊係由中央、地方政府機關(構)、學校等財產管理單位各自主責，且文資主管機關並非該等公有財產之主責單位，文資主管機關亦無相關建物財產清冊及建造年代資訊，爰建議中央應統籌設置全國「近50年公有建造物財管申報系統」，並立法要求全國公務機關、學校依法填報，俾使文資法第15條規定得以順利管控執行。又文資法第15條係「申報條款」，未訂有管考規定，倘要求市府介入管考，則需請中央納入法條，以利地方政府執行。
本院諮詢學者則認為：「一號館發現時已快完工。臺大有很多當年創校時期的建築，在中軸線上也非常重要。因為真的太多棟，市府文化局也不敢一次指定那麼多，因為指定之後，按照文資法就開始要調研修復，怕他吃不消，所以文化局的態度是先啟動，然後逐年慢慢增加」、「一號館91年就列冊，其實是給臺大一個緩衝時間，臺大反而認為它只是列冊沒有身分。臺大因為一號館漏水，但卻整棟都拉皮，可是臺大忘了一號館跟中軸線上其他房子外觀上的面磚，其實都是早期的，才遭質疑防水工程是否是需要整個拉皮，營繕組的文資觀念有點弱」、「臺大一號館是日治時代建築，以成大處理文資的經驗，臺大一號館早已是法定文資，並進入文資法的修復機制當中」、「文化部應研修文資法施行細則第17條第2項有關『處分』(就建造物之『修建』意義，包括建築外壁之整體修補、拉皮等)，不限於建築法之『修建』定義，而應包括文資法第24條第1項所定之『形貌』及『工法』等」、「建議臺大應正向面對院系所館舍具有文資身分者，儘速盤點並主動提報具文資潛力之院系所館舍，透過修復再利用計畫進行完整歷史與現況之調查研究，分析未來修復需求，由專業建築師整合院系所辦學需求、評估文資修復工項及修復期程。協助將院系所館舍修繕需求進行分級、分期、分類(如日常管理維護修繕、緊急搶修、修復再利用等)，方能分流並導正各項修繕需求之行政程序與層級，避免觸法」等語。
綜上，臺大「一號館」修繕工程未達建築法第9條對於建造之定義，尚難認其違反文資法第15條規定，惟該校作為我國首要學府，更應正向面對具文資潛力之建造物，主動盤點提報，且「一號館」於91年即列冊追蹤，屋齡更達92年，其修繕工程實應審慎為之，以為文資保存之表率。又，文化部為文資法之中央主管機關，卻未能以文資面向規範文資法第15條所稱之「處分」，逕行援引建築法第9條，致生疑義，顯有未當，該部允應明確規範相關執行事項並建立申報系統，使公有建造物之所有或管理機關(構)有所憑依，俾免爭議。
[bookmark: _Hlk170206589]國立臺灣大學之文化資產建造物主要由總務處負責不動產之產籍管理、文化資產資料彙整及建物修繕，各館舍使用單位負責建物日常管理維護作業，博物館群則少有參與校內老建築保存、維護、研究等工作；該校自103年設立「國立臺灣大學具歷史價值之建築及文物保存維護與活化委員會」，105年作成「校外日式宿舍以不增加學校額外負擔」、「文化資產活化應秉持學校免負擔」等三大處理原則，至112年僅召開5次會議，惟10年來文化資產保存數量日增，保存責任日重；校方宜正視文化資產保存之重要性，結合校園規劃、博物館群、土木、城鄉、歷史等專業系所，儘早盤點並主動提報具文化資產潛力之院系所館舍，透過修復再利用計畫進行完整歷史與現況之調查研究，將院系所館舍修繕需求進行分類、分級、分期，藉由臺大百歲之契機擘劃校園文化資產整體藍圖，並允宜擬定專案計畫多方籌措文化資產修復經費，分期、分區執行修復再利用計畫；此外，該校應與臺北市政府暨文化局加強良性對話與溝通，提升互信，共同化解文資管理維護之歧見。
經查，臺大建造物管理權責分工係由總務處保管組負責不動產之產籍管理(含珍貴不動產)與文資資料彙整作業，由總務處營繕組執行建物修繕作業，各館舍使用單位負責建物日常管理維護作業(含文資建物管理維護計畫提報)。該校於建造物規劃拆除、處分或大型修繕前，皆需以公文會簽方式，由總務處協助檢視財產年限，如有屋齡已逾50年或接近50年之情形，會提醒使用單位須依文資相關法令規定辦理。而各文資建物相關管理使用單位大部分皆瞭解文資相關規定或曾參與文資相關教育訓練課程，有關臺大投入人力、專長及文資熟悉情形詳表1。
臺大文資建造物管理權責分工說明表
	權責內容
	權責單位
	管理計畫
	人力
	專長

	文資建物產籍管理及資料彙整
	保管組
	由使用單位依現況管理維護使用
	4
	地政、國產管理

	文資建物修繕執行(含修復再利用計畫提報)
	營繕組
	依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辦理古蹟修復事宜
	6
	土木、機電、古蹟修復

	文資建物日常管理維護(含管理維護計畫提報)
	各
使
用
單
位
	保管組
	依現況管理維護使用
	3
	地政、國產管理

	
	
	經營管理組
	
	7
	國有公用不動產出租、促參

	
	
	教職員住宿
服務組
	
	6
	宿舍管理

	
	
	事務組
	
	2
	履約管理

	
	
	醫學院總務組
	
	6
	修繕、國產管維

	
	
	駐警隊
	
	2
	大門警衛管理

	
	
	生農學院-
昆蟲系
	
	2
	園藝、昆蟲

	
	
	生農學院-
農藝系
	
	2
	教學研究

	
	
	生農學院-
農業陳列館
	
	2
	園產品商品化與消費行為、農企業品牌發展與傳播、永續農糧發展與商業模式創新管理

	
	
	文學院
	
	1
	校內行政執行

	
	
	圖書館-
校史館營運組
	
	1
	校史資料查詢整理

	
	
	圖書館-
行政組
	
	1
	圖書資訊管理

	
	
	機械系
	
	1
	法律、一般行政、機械

	
	
	臺大醫院
	
	3
	營繕、地政、公產管理


資料來源：臺大
據臺大說明，為妥善保存維護與活化經管之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及文物，業成立「國立臺灣大學具歷史價值之建築及文物保存維護與活化委員會」，103年設置至112年底召開5次會議，該委員會組成係由校長擔任召集人，副校長1位任執行長，財務長、總務長、博物館群總館長、校園規劃小組召集人為當然委員，並另包含具古蹟修復、建築景觀規劃或文化推廣相關背景之專家學者若干人及相關學院推薦之學生1名。該委員會之任務為文資建物及文物保存維護與活化原則之擬訂、個案保存維護與活化計畫之審議及經費規劃等，近期審議臺靜農故居與僑光堂之修復再利用計畫等2案重大文資個案，並於105年定調臺大之文資處理原則，作為使用單位管理規劃之準則，包含：
學校修繕費用應優先支應校內與教學有關之文資維護；校外日式宿舍以不增加學校額外負擔為原則進行活化，籌募維管經費。
未來活化之規劃應儘量考慮與藝文、文創結合，避免都作為餐飲使用或成為封閉式之空間，以符合法規及公共財產之性質。
文資活化應秉持公開性、文化性及學校免負擔三大原則，不一定要採出租方式活化，可評估由學校特定單位與政府、學界、團體合作，只要不增加學校負擔，不一定要營利。
臺大文資持續由各使用單位維護、規劃與推動，未來「國立臺灣大學具歷史價值之建築及文物保存維護與活化委員會」將持續因應各文資使用管理單位需求召開會議，適時就文資保存相關議題持續討論及推動。
本院諮詢委員則認為：「『國立臺灣大學具歷史價值之建築及文物保存維護與活化委員會』，由總務處保管組辦理，且得視需求成立專案工作小組。但此委員會似已許久未真正運作，效果不彰，難以因應近來臺大相關文資爭議或提出臺大百歲關鍵性的文資活化願景。此委員會的定位及位階應配合臺大校園規劃重新檢討，並聘任兼具文資及規劃之專業委員，避免空有組織架構而無實質作用」、「成大與臺大因歷史傳統不同，管理架構不太一樣。成大對於校園空間(含戰後的館舍等老建築)之營繕、更動及景觀設置等，皆須先提計畫送永續校園規劃及運用委員會(下稱校規會)的工作小組審查，再提校規會討論，文資的認定及主動盤點等重要議題亦同。校長為校規會召集人，工作小組成員包括建築、都計、土木等各領域的老師。」、「成大從事建築、文資教學的老師，對於文資的重視，以及老建築於校園規劃中應扮演的角色，比較能夠提出建議，校方(校長、總務處)也不斷被灌輸這樣的觀念，否則對總務單位來講，這些文資都是非常耗費成本的(如在修繕上、使用上都有非常多的規定，而且造價都非常高……等)，增加學校負擔，成大的機制是由上而下的過程，目前成大至少有3處國定古蹟，也有一些直轄市定古蹟和歷史建築，基本上都是成大向臺南市政府文化局主動提報」等語。
又查，91年度政府成立國家資產經營管理委員會，積極清理檢討各機關學校管有閒置及低度利用(容積率使用未達50%)基地，要求限期擬訂使用計畫開發。面對前述限期積極開發國有資產使用之要求，且為能兼顧文資之保存，臺大於92年委託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就校內所管有殖民時期之校舍與宿舍進行通盤式調查研究，評估其中較具保存意義與價值之房舍，於95年提報市府辦理文資審議，經95年12月13日文資審議委員會第7次會議決議指定其中10餘棟房舍為古蹟或歷史建築，其餘房舍則同意不予指定及登錄。時隔17年，據臺大表示，該校計有1,135棟建造物，除屋齡逾50年建造物369棟(含68棟文資建物)外，仍需維護其他766棟建築物，經統計全校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為220萬5,495平方公尺，常態性修繕預算約2億6,441萬1,980元/年，每年可用於建造物之修繕經費約為120元/坪，卻要照顧越來越多又越來越老的老房子(理想的文資建物修繕經費，以日式宿舍估算約16萬7,888元/平方公尺、以磚石類宿舍估算約2萬9,948元/平方公尺，學校有形文資68棟，總計約7萬3,346平方公尺，如進行全面修繕，粗估經費將高達31億1,396萬8,275元；另逾50年建造物理想的修繕經費約1萬2,403元/平方公尺，學校逾50年以上建物[不含文資]301棟，總計約22萬4,663平方公尺，如全面修繕，粗估經費約達27億8,638萬2,858元)。少數建物獲得捐贈或專案補助款得以大修，其他建物大多只能勉強維持現況。此外，老房子的每年例行維護費用高，屋齡逾50年建造物369棟(日式宿舍116棟，一般建築物253棟)一年維護費估計至少5,430萬元[footnoteRef:3]，每年都要籌措相當經費。 [3:  據臺大說明，若妥善維護管理日式宿舍，每年所需經費約25萬元，包含蟲蟻防治、漏水修繕、除草、樹木植栽修剪、門禁(電子保全)、日常維管(含水電費)、消防設備汰舊換新。若為一般建築物則約需10萬元/年基本維護經費，包含漏水修繕、日常維管(含水電費)、消防設備維護。] 

本院諮詢委員則認為：
臺大校內行政人員(包含總務處與院系所)不太明白文資法規及其操作程序。建議臺大應正向面對院系所館舍具有文資身分者，儘速盤點並主動提報具文資潛力之院系所館舍，透過修復再利用計畫進行完整歷史與現況之調查研究，分析未來修復需求，由專業建築師整合院系所辦學需求、評估文資修復工項及修復期程。協助將院系所館舍修繕需求進行分級、分期、分類(如日常管理維護修繕、緊急搶修、修復再利用等)，方能分流並導正各項修繕需求之行政程序與層級，避免觸法。
臺大應就校園之文資進行全面盤點，且動態性納入即將隨時間演繹而衍生歷史文化價值，或具有類型/風格代表性之現代性建築及地景；以此為基礎，提出臺大百歲面向未來之文資總體論述，並透過臺大文資整體規劃(master plan)，擬定臺大校總區、徐州路原法商學院、醫學院、及青田街/溫州街日式宿舍等之再利用計畫。再利用計畫可視經費資源分期分區執行，且事業有成之校友眾多，臺大百歲是最佳對外募款時機，或可適度開放部分文資空間再利用之命名權，並結合企業社會責任ESG指標，有計劃性的籌募修復基金。
臺大未來新建築必須附帶提出百分比公共藝術計畫並編列經費，但因臺大之公共藝術物件眾多，且目前公共藝術設置辦法對公共藝術計畫之認定包含了「策展、民眾參與、教育推廣、管理維護」等開放性定義，又容許公共藝術計畫執行於建築脈絡相關之基地(如臺大第一、二期全校性公共藝術計畫)，可思考結合文資再利用計畫(如與藝術教育、策展，及民眾參與相關)及公共藝術計畫的可能性，善用公共藝術資源，慎選適合之執行委員及徵選委員，同時進行文資修復再利用及全校性公共藝術計畫。
臺大曾對青田街區討論過保存活化日式宿舍群並再利用為跨系所領域的「臺大當代文化中心」計畫想法，這個方向值得更深入探討，並且評估以都市計畫特定專用區[footnoteRef:4]的方式，擬定所需之文化景觀細部計畫。這可能是一種比逐一指定街廓內單棟建築為文資更為宏觀的歷史街區及都市設計提案，也有利周邊鄰里生活品質提升、人本交通環境、甚或整維型都市更新[footnoteRef:5]的發展。 [4:  「特定專用區」是一種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下的劃定，但「特定專用區」內並非所有建物都需指定文資(例如大稻埕歷史風貌特定專用區)，只需由細部計畫和相關的都市設計準則管控後續開發形式，修復及再利用彈性相對大很多。]  [5:  都市更新包括「整維」(整建維護)及「重建」二大類，其中整維型都更係將老屋翻修，辦理外牆拉皮、耐震補強或增設電梯等；重建型都更則指拆除更新地區內原有建築物，重新建築。] 

臺大將新建百歲紀念大樓作為迎向未來的前瞻性地標建築，結合臺大博物館群的角色與文資活化再利用的計畫將有助於再現百歲紀念的意義，且可透過廣義博物館家族之網絡支持並延展總館的營運方針。
成大有關古蹟等文資修復經費來源，主要以校務自編預算為主，占5成以上，申請文資局補助為輔。
成大的做法是主動提報為法定文資，並主動把老房子列冊，如果臺南市政府文化局要來做列冊時，成大都有基本資料的盤點可以提供該局。因為長久以來，臺南市和成大的關係很密切，所以臺南市政府文化局和成大老師的關係也很密切，不像臺北市政府很龐大的、層層的概念，所以成大做起來相對比較輕鬆一點、快速一點。
成大博物館有很重要的責任是校園文資(有形及無形)維護的工作，也協助總務處(營繕組)辦理文資及日治時期建築的研究。成大博物館有2位專職研究員，都是成大建築學系的學生。因緣際會下，成大藉由該機制能提早面對老建築保存、維護、研究等工作。而臺大的博物館尚在整合中。
看了臺大的狀況，本人認為不是一個大學能夠應對那樣快速的變化、那樣大量呈現的老房子。學校每年要投入數千萬元只是為了做建物的修繕，然後相關作業程序又很漫長，就不是文資角度的師生來講，他們會沒有辦法理解，為什麼老房子一直在修？一直沒有開放？學校為什麼一直投很多錢在做這個事情，而不是做其他事情？除非校長有很大的意志要做文資的保存、維護(如成大蘇慧貞校長)方能形成良好制度，否則有的校長可能面對預算分配的壓力就會割捨掉。
針對前揭學者專家建議，據臺大回應：
有關盤點並主動提報具文資潛力之館舍及撰寫修復再利用計畫進行完整歷史與現況之調查研究、分析未來修復需求、辦學需求、文資修復工項與及修復期程等部分，因其執行涉及經費籌措，需由臺大各文資建物管理單位依經費期程、人力情形評估辦理，惟相關計畫、維護及修復工程所需經費龐大，以臺大全校建築物年度常態性修繕分配預算約2億6,441萬1,980元，每年可用於建造物之修繕經費僅約120元/平方公尺，實難以支應臺大不斷增加之文資建造物，仍待中央及地方政府多予補助，以利執行。
臺大文資管理經費有限，未來相關計畫將視經費資源分期分區執行，修復經費籌措方向主要為：編列年度預算、爭取補助(文化部或市府文化局)、自籌經費、校友募款等方式。未來迎接臺大百歲之到來，臺大期以校總區椰林大道兩側建築物優先爭取政府補助經費辦理修繕，整體規劃可以校總區為主軸[footnoteRef:6]，再針對總區以外區域串聯不同文化意象，如徐州路原法商學院將作為國際政經學院[footnoteRef:7]，醫學院之醫學文化、校外日式宿舍之人文歷史文化等，以醫學院舊藥學館、李鎮源故居、醫學人文博物館為例，於再利用計畫內可規劃醫學人文相關導覽空間[footnoteRef:8]。 [6:  椰林大道兩側建築物修繕計畫包含一號館外牆及屋頂防水修繕工程、校史館外牆及屋頂防水修繕工程、森林系館外牆修繕工程、土木系館屋頂防水修繕工程、文學院外牆及屋頂防水修繕工程。其中土木系館、森林系館、一號館等相關修繕工程已竣工；校史館正辦理修復工程之規劃設計並送市府文化局及文化部申請補助中，文學院則正籌措技服及修繕經費，並待辦理修復工程之規劃設計作業。除上述既有建築物之修繕外，臺大校門北側人文大樓新建工程將於113年中取得使用執照，屆時可為椰林大道創造不同建築文化意象，並為校門週邊築起一道亮麗的風景線。此外，臺大另已完成校總區舊高等農林學校作業室(磯永吉小屋)修復工程規劃設計作業，刻正向市府文化局及文化部申請工程經費補助，待補助到位後即刻辦理工程採購與修復。]  [7:  徐州路校區(原法商學院)已規劃作為國際政經學院使用，經校長積極籌措教學及修繕經費，現有眾多捐贈者表態支持，臺大於113年5月6日邀請蔡總統與眾多嘉賓觀禮完成國際政經學院揭牌典禮，並已於113年4月15日完成該區前排教室、後排教室等二棟建築物規劃設計及監造單位之評選作業，後續將持續進行古蹟活化及再利用工作。]  [8:  城中校區計有醫學院舊藥學館、李鎮源故居、醫學人文博物館等文資，其中李鎮源故居之因應計畫刻正送市府文化局審核中，修復工程將待因應計畫審核通過並完成經費爭取後續辦；醫學院人文博物館及舊藥學館之修復再利用計畫刻正送市府文化局審核中，校方亦正積極籌措修繕經費及尋覓捐贈者，為文資建造物之保存及活化儘最大的努力。] 

臺大自109年起即以古蹟修復名義向校友及各界先進進行小額募款，惟成果有限。臺大訂有「國立臺灣大學接受捐贈致謝辦法」，相關空間命名權可依此規定辦理，刻正評估相關方式以加強募款誘因，希望藉此引進民間資源，透過公私協力方式，促進臺大文資活化再利用。另臺大評估單純只靠募款金額尚無法一勞永逸解決文資建築物修繕及後續維管問題，仍需政府協助編列專案經費，以加速改善諸多亟待修繕之文資建築物。
臺大現已有引進民間資源，適度開放部分日式宿舍活化再利用，由民間辦理修復及再利用工程及經營，亦符合企業社會責任的ESG永續指標。目前並未接獲有鄰里有意願協助或與臺大合作處理未經修復具文化身分之日式宿舍之情形。
管中閔校長曾提出「臺大當代文化中心」之概念，並配合市府就溫羅汀區域內日式宿舍進行官方調研，調研結果雙方有共識將「新生南路三段16巷3、3-1號」於指定後、由市府出資補助修復並作為文學基地，其餘日式宿舍配合「臺大當代文化中心」整體規劃、彈性運用，調研報告中也有再利用建議；惟109年市府文化局持續指定臺大校外日式宿舍為文資逾10棟，除「新生南路三段16巷3、3-1號」外，還包括「溫州街22巷6、8號」、「新生南路1段160巷16號日式宿舍」、「新生南路1段170巷19號日式宿舍」、「和平東路2段18巷10號日式宿舍」、「臨沂街65巷11號日式住宅」等，除可配住之宿舍數量減少外，龐大之修復經費(每坪至少要50萬元)，每棟至少3,000萬元，皆將使校務基金財務狀況更為窘迫，也讓「臺大當代文化中心」計畫暫止。事實上臺大亦曾向許多文化基金會探詢合作機會，惟其評估後多認為除修復經費過高，且傳統工匠數量少，施工期需配合其時間，之後維養成本也很高，若主管機關能整體擘劃及積極協助，將文化內容產業如影視聽等導入[footnoteRef:9]，將資源整合為短中長期之規劃，而非由中央與地方各自闡述，並由被指定機關構自行發想。若僅著眼於硬體保留，無法激勵多元再利用及產業創新，甚為可惜。另建築技術係隨時代進步，校方建議考量允許融合現代建築工法，過去工法得部分保留即可，並宜縮短審查時間，審查時間過長恐會削減民間參與之熱度，若有明確的發展政策方向及審查標準，民間挹注資源投入文化產業發展之意願應能大大提高。 [9:  如韓國成功將其文化(韓流)行銷全世界，有賴政府由上而下運用影劇、音樂、電玩等多元策略，行銷與活化其文化財(含文資)。] 

臺大博物館群業務涉及文資相關部分，主要在文物保存、盤點及清點。今以臺大百歲紀念博物館(名稱暫定)為方向，將藉由總博物館籌備處團隊，在臺大既有學術能量下，導入博物館專業治理概念，目前尚在進行式。
日式老宿舍整建修繕費用極高，臺大盡力爭取經費，以有限資源整建部分老建物，但無法全部修繕、也無力全部保存。建議中央主管機關於補助辦法中，明定中央及地方主管機關應補助所指定文資每坪維管費用，以及修復工程50%經費以上，期能嚴謹審查指定並有效協助管理機關積極維護。
續查，按文資法第8條規定，公有之文化資產，由所有或管理機關(構)編列預算，辦理保存、修復及管理維護，「國立臺灣大學具歷史價值之建築及文物保存維護與活化委員會」自103年設立至112年只召開5次會議，並於105年作成「……校外日式宿舍以不增加學校額外負擔為原則進行活化，籌募維管經費」、「……活化之規劃應儘量考慮與藝文、文創結合……」、「文資活化應秉持公開性、文化性及學校免負擔……」等三大處理原則，怠於編列校務預算辦理相關維護修繕，其影響為直轄市定古蹟「戴運軌寓所」、「潮州街9號日式宿舍」及歷史建築「李鎮源故居」等處年久失修，毀壞不堪(詳如調查意見三所揭)，然而，臺大校務基金逾200億元(如表2)，近5年文資建物維護修復經費占校務基金比率低於0.3%，是以，10年來該校文資數量日增，保存責任日重，應檢討上開文資處理原則，並允宜擬定專案計畫多方籌措文資修復經費，如編列年度預算、向文化部或市府文化局爭取補助、自籌經費、善用校友力量募款等方式，分期、分區執行修復再利用計畫。
臺大108至112年校務基金、文資建物保存維護、房屋及建築改良擴充經費表
單位：千元
	項目
	校務基金
【A】
	文資建物保存維護實際支用金額
	占比
(%)
【D÷A】
	房屋及建築
改良擴充
[預算數]

	
	
	公務預算
【B】
	捐贈
【C】
	小計
【D=B+C】
	
	

	108年
	20,378,054
	15,202
	0
	15,202
	0.0746
	458,840

	109年
	21,054,984
	59,940
	0
	59,940
	0.2847
	336,738

	110年
	21,748,188
	12,791
	0
	12,791
	0.0588
	184,877

	111年
	22,408,051
	13,453
	18,787
	32,240
	0.0600
【B÷A】
	112,498

	
	
	
	
	
	0.1439
	

	112年
	23,285,522
	22,619
	6,313
	28,932
	0.0971
【B÷A】
	101,280

	
	
	
	
	
	0.1242
	


資料來源：臺大及其決算書(首頁>認識臺大>資訊公開/年報>決算書，網址：https://www.ntuacc.ntu.edu.tw/web/finance/finance.jsp?dmno=DM1514969271350)
據市府文化局說明，據了解，全國之地方政府目前僅市府提供大專院校文資補助，但校方意願仍低落。相較於成大，臺大只有組織，沒有充分利用校內資源，校內許多系所，如土木、城鄉、考古等學生老師積極維護文資(如一號館是臺大內部向市府文化局檢舉)，但力量未為校方利用，實為可惜，另建議臺大內部成立相關文資教育組織，將文資教育推廣系統性地納入校務發展規劃，並協助校方辦理文資觀念之溝通、協調平臺[footnoteRef:10]，化解辦學需求與文資保存的對立，共創雙贏。該局對臺大有很多容「情」，給錢、給人、緩指定等等，該局在盡可能範圍內協助臺大。臺大對於市府指定或登錄為文資之決定，運用各種管道向市府提出抗議，即便該局近年提供臺大多項協助、補助，仍讓市府承受極大壓力。臺大提報校內館舍辦理文資價值評估，如欠缺修復經費，該局會盡力協助解決，並建議校方應透過上級機關教育部向行政院反映，由中央依各校文資數量統籌編列適當預算。 [10:  如成大博物館係由博物館總館、校園環境博物館及院所系專業博物館群構成，使整個成大成為一個大博物館。其中博物館總館負責校級文資(包括環境博物館)的典藏、研究、展示及推廣，並協助院所系史館室的建置及其文資的展示和推廣。校區的歷史古蹟和特有生態形成環境博物館，院所系文資的蒐研、保存及陳列構成專業博物館群。] 

據教育部表示，文資局建議該部應盤點現行各大專院校及國中小學校，相關文資管理維護或修復再利用之工作事項與經費需求，並借鑒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國有非公用文化資產修復及管理維護計畫」中長程計畫案例，擬定計畫爭取行政院中長程經費，以穩固教育體系文資管理經費來源，該部刻正評估中。
[bookmark: _Hlk170206765]綜上，臺大文資建造物主要由總務處保管組負責不動產之產籍管理與文資資料彙整作業，建物修繕作業則由總務處營繕組執行，各館舍使用單位負責建物日常管理維護作業(含文資建物管理維護計畫提報)，博物館群則少有參與校內老建築保存、維護、研究等工作；該校自103年設立「國立臺灣大學具歷史價值之建築及文物保存維護與活化委員會」，105年作成「校外日式宿舍以不增加學校額外負擔」、「活化之規劃應儘量考慮與藝文、文創結合」、「文資活化應秉持學校免負擔」等三大處理原則，至112年僅召開5次會議，惟10年來臺大文資數量日增，保存責任日重。校方宜正視文資保存之重要性，結合校園規劃、博物館群、土木、城鄉、歷史等專業系所，儘早盤點並主動提報具文資潛力之院系所館舍，透過修復再利用計畫進行完整歷史與現況之調查研究，將院系所館舍修繕需求進行分類(如日常管理維護修繕、緊急搶修、修復再利用等)、分級、分期，並藉由臺大百歲之契機擘劃校園文資整體藍圖及所需經費，並允宜擬定專案計畫多方籌措文資修復經費，如編列年度預算、向文化部或市府文化局爭取補助、自籌經費、善用校友力量募款等方式，分期、分區執行修復再利用計畫。此外，臺大應與市府暨文化局加強良性對話與溝通，提升互信，共同化解文資管理維護之歧見。
國立臺灣大學未善盡文化資產保存、修復及管理維護之責任，導致直轄市定古蹟「戴運軌寓所」、「潮州街9號日式宿舍」、歷史建築「李鎮源故居」及「舊藥學館」等處圮毀嚴重，其中3處近年雖搭建緊急防護鋼棚架保護建物本體，但已影響其原有文化資產價值，並衍生後續高昂之修復費用，核有失當。
按文資法第8條：「(第1項)本法所稱公有文化資產，指國家、地方自治團體及其他公法人、公營事業所有之文化資產。(第2項)公有文化資產，由所有人或管理機關(構)編列預算，辦理保存、修復及管理維護。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得予以補助……。」及第21條第1項：「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及聚落建築群由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管理維護。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提供專業諮詢，於必要時得輔助之。」次按古蹟管理維護辦法第18條：「(第1項)古蹟之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應依管理維護計畫，實施管理維護工作。(第2項)主管機關應定期實施古蹟管理維護之訪視或查核，如發現管理維護有不當或未訂定管理維護計畫，致有滅失或毀損價值之虞者，應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依本法第28條及第106條規定辦理。」及第21條規定：「歷史建築、紀念建築之管理維護，準用本辦法規定。」由此可知，公有古蹟、歷史建築之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基於依法行政原則，自應就所管有之公有文資編列預算，妥善辦理保存、修復及管理維護，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得予以補助。
經查，「戴運軌寓所」於日據時期為高等官二等官舍，曾作為臺大醫院前身之臺北醫院醫長官舍使用，戰後為戴運軌之寓所；戴運軌為當年臺北帝國大學改制為臺灣大學之重要推手，曾任臺大首任教務長及代理校長，為臺灣物理界之教育及先驅研究者，「戴運軌寓所」具歷史人文之保存價值。又，「潮州街9號日式宿舍」於日據時期為臺北高等商業學校校長官舍，戰後省府要員官舍，以及臺大職員宿舍等，按照空間使用的演變，見證臺灣教育及政治轉變歷史。上述2處建物室內格局保留完整，且仍保存原有構件，建築規模及平面形式相當於後期之一等官舍，可看出高等官舍之空間特色，具見證建築史之價值，故於96年3月27日均登錄為歷史建築，嗣於106年12月18日均指定為直轄市定古蹟。
次查，經文資調查研究後，發現「戴運軌寓所」及「潮州街9號日式宿舍」之規模及平面形式於臺灣日式宿舍為孤例，為臺北市難得之巨大日式宿舍，屬臺灣少見具「入母屋頂」[footnoteRef:11]極高等之官舍，室內格局保留完整，因保存原有構件多，其規模及建築室內空間的構成，以及細部設計都很精彩。然查，本院112年11月9日履勘發現，該2處直轄市定古蹟已嚴重頹壞(如附圖一)，據臺大說明，「戴運軌寓所」及「潮州街9號日式宿舍」於109年完成修復及再利用計畫，110年完成搭設保護性鋼棚架，111年完成大木作加固、屋瓦材料整理及重要文資訊息保存，112年完成修復規劃設計，修復工程費用約9,000萬元，由該校與市府文化局合作修復(臺大自籌20%，市府文化局補助80%，如表3)，已112年11月8日開工，預計114年竣工。 [11:  在臺灣的「日式」建築和日本的「日式」不太一樣，在臺灣「入母屋頂」的破風較小，呈現東南亞式的外觀。(渡邊義孝[著]、高彩雯[譯]，108年1月2日，《臺灣日式建築紀行》，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市府文化局核定補助「戴運軌寓所」、「潮州街9號日式宿舍」、「李鎮源故居」概況表
	項次
	文資級別
	文資名稱
	市府文化局核定補助情形

	
	
	
	補助年度
(年)
	補助項目
	補助經費
(元)
	補助比率
(%)

	1
	直轄市定古蹟
	戴運軌寓所、
潮州街9號日式宿舍
	108
	鋼棚架工程(含樹保工程)
	872,746
	12

	2
	
	
	110
	修復工程規劃設計(含因應計畫)
	4,600,000
	100

	3
	
	
	111
	解體調查工程
	2,923,000
	100

	4
	
	
	112
	修復及再利用工程
	72,000,000
	80

	5
	歷史
建築
	李鎮源故居
	107
	緊急棚架保護工程與修復工程之委託規劃設計、監造與工作報告書委託技術服務案
	1,046,653
	30


資料來源：市府文化局
另查，臺大管有歷史建築「李鎮源故居」為舊臺北醫院官舍，臺大醫學院前院長李鎮源教授於51年至100年間曾居住於此；李教授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國際知名藥理學家及臺灣蛇毒研究奠基者，晚年積極加入社會運動，並獲聘為總統府資政，在學術、醫學、民主運動均貢獻不凡；紹興南街整體區域為日據時期東門日式住宅社區的一部分，「李鎮源故居」為雙併木造日式宿舍之東棟，規模包括「應接室(書齋)」、「座敷」、「次間」、「茶之間」等空間；前有「出窗」，後有簷廊，外牆為雨淋板，呈現木構造與裝修特色，其外觀與格局並大致保存原始形貌，故於104年8月17日登錄為歷史建築。此外，該校歷史建築「舊藥學館」建於西元1911年(民國前1年)，日赤醫院第六病房、帝大學生宿舍使用；25年改建後作為帝大藥理學教室，戰後曾做為藥學系館使用，73年藥學系遷出後，被稱為舊藥學館；88年為興建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暨醫學研究大樓，拆除「舊藥學館」增建物並向北平移22.57公尺，具歷史意義；「舊藥學館」1樓淺色面磚，2樓淺色洗石子，木樓板、木屋架、斜屋頂，入口門廊內有洗石子裝修與線腳裝飾，內部中央樓梯保存尚為完整，欄杆形式作工精緻，建築多維持25年整修時樣貌，具建築價值，並於111年3月18日登錄為歷史建築。
惟查，本院112年11月27日履勘發現，「李鎮源故居」已殘破不堪(如附圖二)，且「舊藥學館」內部多處毀損(如附圖三)，對此，據市府文化局說明，「李鎮源故居」及「舊藥學館」登錄為歷史建築後，該局業辦理多次管理維護訪視，並於107年補助臺大辦理「李鎮源故居」保護鋼棚架工程(同表3)，惟校方表示缺乏修復經費，致無法立即啟動修復工程。據臺大表示，「李鎮源故居」刻依市府文化局核定內容辦理緊急搶修工程中，未來將以重現李鎮源院長居住時建築情形為主要修復方向，並以再利用附屬設施方式重建相鄰之雙拼建物，預估修復工程費用4,582萬5,809元，計畫以「李鎮源故居」範圍為展示空間，鄰屋為營利空間規劃經營，期達到維護管理及營利經費損益兩平為目標；而「舊藥學館」修復及再利用計畫於113年3月提送審查，預估修復工程費用9,482萬餘元，預計未來以發揚培育臺灣藥學成就之搖籃，並維持初建樣貌為原則，完成修復並辦理委託廠商經營管理，以保存極有歷史意義之文資。
綜上，「戴運軌寓所」於日據時期為高等官二等官舍，曾作為臺大醫院前身之臺北醫院醫長官舍使用，戰後為戴運軌之寓所，而「潮州街9號日式宿舍」於日據時期為臺北高等商業學校校長官舍，戰後省府要員官舍及臺大職員宿舍等，2處直轄市定古蹟之規模及平面形式於臺灣日式宿舍為孤例，為臺北市難得之巨大日式宿舍，屬臺灣少見具「入母屋頂」[footnoteRef:12]極高等之官舍，且室內格局保留完整，仍保存原有構件，具見證建築史之價值，故於96年均登錄為歷史建築，嗣於106年均指定為直轄市定古蹟。又「李鎮源故居」為雙併木造日式宿舍之東棟，規模包括「應接室(書齋)」、「座敷」、「次間」、「茶之間」等空間，前有「出窗」，後有簷廊，外牆為雨淋板，呈現木構造與裝修特色，其外觀與格局並大致保存原始形貌，故於104年8月17日登錄為歷史建築。「舊藥學館」則曾做為日赤醫院第六病房、帝大學生宿舍、帝大藥理學教室及藥學系館使用，1樓淺色面磚，2樓淺色洗石子，木樓板、木屋架、斜屋頂，入口門廊內有洗石子裝修與線腳裝飾，內部中央樓梯保存尚為完整，欄杆形式作工精緻，建築多維持25年整修時樣貌，具建築價值，故於111年3月18日登錄為歷史建築。然本院112年11月履勘發現，臺大未善盡文資法第8條所定保存、修復及管理維護公有文資之責任，肇致該4處文資建物圮毀嚴重。直轄市定古蹟「戴運軌寓所」、「潮州街9號日式宿舍」、歷史建築「李鎮源故居」近年雖搭建緊急防護鋼棚架保護，但已影響其原有文資價值，並衍生後續高昂之修復費用，即臺大預估修復工程費用分別為「戴運軌寓所」及「潮州街9號日式宿舍」約9,000萬元、「李鎮源故居」4,582萬餘元、「舊藥學館」約9,482萬餘元，核有失當。 [12:  同前註。] 

國立臺灣大學逾50年建造物計369棟，面積達29萬餘平方公尺，且逐年增加，維護修繕費用亦與日俱增，該校雖自109年起即以古蹟修復名義進行募款，惟成果有限，仍高度仰賴政府部門補助。按容積移轉原係對私有財產因文化資產管制之補償機制，卻被大量運用於公共設施保留地等徵收手段，致文化資產容移相較於都市計畫容積移轉比例懸殊。112年11月29日文資法第41條修正後，已將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土地納入容積移轉適用範圍，且公有文化資產定著於私有土地者亦適用。爰文化部允應會商內政部檢討文化資產容積移轉偏少之情形，並研議如何於文化資產容積移轉範圍納入一定比例公有文化資產容積移轉，俾以穩定的財源促進我國文化資產修復及再利用之健全、良好發展。
按105年7月27日修正文資法第41條規定第1項及第2項：「(第1項)古蹟除以政府機關為管理機關者外，其所定著之土地、古蹟保存用地、保存區、其他使用用地或分區內土地，因古蹟之指定、古蹟保存用地、保存區、其他使用用地或分區之編定、劃定或變更，致其原依法可建築之基準容積受到限制部分，得等值移轉至其他地方建築使用或享有其他獎勵措施；其辦法，由內政部會商文化部定之。」「(第2項)前項所稱其他地方，係指同一都市土地主要計畫地區或區域計畫地區之同一直轄市、縣(市)內之地區。但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得移轉至同一直轄市、縣(市)之其他主要計畫地區。」本條文於112年11月29日修正公布，將歷史建築、紀念建築所定著之土地、保存用地或保存區、其他使用用地或分區內土地納入容積移轉(下稱容移)適用範圍，且公有文資定著於私有土地者亦得適用，以強化對私有財產管制之補償機制。惟仍排除政府機關為管理機關之公有文資土地。
現行容移之辦理，其法律依據係分別為文資法第41條與第50條(下稱古蹟容移)、都市計畫法(下稱都計法)第83條之1(下稱都計容移)及水利法第82條等規定，其立法目的及適用對象如表4。
現行容移相關規定
	法律
	授權辦法
	立法目的
	適用對象

	文資法第41條*
	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
(87年9月7日發布)
	指定為古蹟，致其定著土地原依法可建築之基準容積受到限制部分，得等值移轉至其他建築土地使用，以促使土地所有權人之古蹟保存
	古蹟土地所有權人

	文資法第50條
	考古遺址土地容積移轉辦法
(108年1月25日發布)
	指定為考古遺址，致其定著土地原依法可建築之基準容積受到限制部分，得等值移轉至其他建築土地使用，以促使考古遺址之監管保護
	考古遺址土地所有權人

	都計法第83條之1
	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
(88年4月6日發布)
	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取得、具有紀念性或藝術價值之建築與歷史建築之保存維護及公共開放空間之提供
	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所有權人、歷史建築定著土地所有權人、可建築土地所有權人

	水利法第82條
	準用都計法第83條之1所定辦法
(103年1月29日修正)
	河川區域內因主管機關河道治理之需求，致無法使用之私有土地，位於都市計畫範圍內，經主管機關核定實施計畫辦理徵收前之土地取得
	都市計畫河川區內經水利主管機關核定實施計畫，尚未辦理徵收前之土地所有權人


*文資法第41條於112年11月29日修正公布，將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定著土地納入容積移轉適用範圍，目前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刻正配合修正中。
資料來源：國土署(112年12月整理)
據臺大說明，該校及附設單位帳上共計1,135棟建造物(含動物欄舍、溫室、車棚等)，除逾50年者369棟[面積共298,008平方公尺，其中68棟(73,346平方公尺)具有文資身分]外，仍需維護其他766棟，經統計全校建造物總樓地板面積220萬5,495平方公尺，常態性修繕預算約2億6,441萬1,980元/年，每年可用於建造物之修繕經費僅約120元/平方公尺，遠不足以支持建造物修繕及維護作業，且50年以上建物逐年不斷增加，實倍感壓力。又，學校自109年起即以古蹟修復名義向校友及各界進行小額募款，惟成果相當有限，文資募款專戶一開始只有18萬元，最近達到300多萬元，仍舊是杯水車薪，實不足以支應未使用文資建物修繕，祈請政府能協助編列專案經費，並建議容移應包括政府機關(含大學)，以提供作為維護文資之財源等語。
又查，直轄市定古蹟「溫州街22巷4號日式宿舍(俞大維故居)」、歷史建物「僑光堂」、紀念建築「臺靜農故居」等處文資，前皆經市府審認不具文資價值建造物，後續因新事實或新證據之發掘，逕而再行審認具文資價值之案例[footnoteRef:13]，據文資局說明：「就現行文資審議前，皆需依據106年7月27日修訂之文資法施行細則第14條規定『依據文化資產類別、特性組成專案小組，就文化資產之歷史、藝術、科學、自然等價值進行評估，並依評估結果作成報告』辦理，並將該報告提送文資審議會議進行個案審認參考，以此減少個案於文資審認時價值未彰顯之情事。」臺大則表示：「都市規劃及校園建設均屬長遠計畫，而文資的認定與保存對其影響深遠，若常因委員調整而影響判定結果，錯失開發時機或文資維護契機，虛耗行政效率」、「建議中央主管機關於補助辦法中，明定中央及地方主管機關應補助所指定文資每坪維管費用，以及修復工程50%經費以上，期能嚴謹審查指定並有效協助管理機關積極維護。」鑑於政府預算有限，參酌「溫州街22巷4號日式宿舍(俞大維故居)」指定為直轄市定古蹟後，市府為補償都更戶、建商之損失，將都更基地內「俞大維故居」容移後，興建樓層更新為地上增加3層、地下增加1層。此外，在日本，國家指定文化財之先決條件，須取得所有權人同意，簡言之，非常尊重所有權人之意願。又，東京車站丸之內地區的容移案例，係東京都政府為促使重要文化財東京車站復舊成為20世紀初期的形貌，提供JR東日本公司將車站原有、未使用之容積，移轉至該車站周邊之民間企業大樓，藉此籌措復建車站所需經費，並未向文化廳申請修復經費補助。是以，建造物原已作成「不指定」或「不登錄」之行政處分，後續因新事實或新證據之發掘，再行作成「指定」或「登錄」之行政處分，允應給予處分相對人適當之補償，而為利於國家財政資源妥善運用，容移亦屬可行補償方式之一。 [13:  市府文化局根據新事實或新證據發現，「溫州街22巷4號日式宿舍(俞大維故居)」興建於日治時期，大致保留主要形制，戰後臺大外文系教授俞大綵、前國防部長俞大維、臺大農學院許文富教授等人曾先後在此居住，並由戶籍資料顯示俞大維於43年遷入，直至71年遷出，擔任國防部長時即居住於此，故該建築具見證臺灣歷史之意義；「僑光堂」曾為臺灣與海外華僑聯繫活動的重要集會中心，為早年推動僑務、僑教之重要場域，亦曾為重要文化、政治活動之集會場所，見證該建築與國家政治、經濟的關係。「臺靜農故居」正面入口為「唐博風」形式，坐落區位延續日治時代以來文教機構宿舍區之紋理風貌，為臺靜農教授最後住所。] 

另據文資局說明，現行容移多為公共設施保留地案例，依據歷年古蹟容移推動案例分析，相關容移仍取決於市場機制，現行私有文資容移案件尚非普遍，尚無法滿足原立法補償私有財產之立意，倘再行擴大納入公有(政府機關為管理機關者)土地，將產生市場排擠效應，造成公部門與私單位互搶補償效益情形，未利整體文資保存推動。最佳做法是容移案須訂一定比例為文資容移等語。
本院諮詢委員則認為：「公部門的文資不能做容移是不太對的事，難以籌措保存、修復經費」、「建議比照某些國防部的案例[footnoteRef:14]，允許臺大校園內外之文資容積得移轉到合適都計的範圍，再將所得作為校內修復及維護文資專用」、「雖文化部配合司法院釋字第813號解釋，於112年11月29日修正文資法第41條部分條文，惟公有文資仍被排除於容移適用對象之外。公立學校所管有文資多為校舍，易因指定或登錄為文資而損失可開發之館舍及容積(如政大化南新村案)，作為教育機構所需承擔政策任務也與其他管有公有文資之政府機關不同，建議透過文化部與內政部等中央部會進行協商，研議評估公立學校所管有文資納入容移之可能性，以兼顧教育發展之空間需求與文資之保存」等語。 [14:  如國防部「國軍老舊眷村文化保存計畫」用容積調配的方式無償取得土地。] 

經查，「容移」原係對私有財產因文資管制之補償機制，卻被大量運用於公共設施保留地等徵收手段，107-111年古蹟容移總計僅38件，而都計容移(不含具保存價值之建築定著土地)卻高達3,282件(=2,534+748)，比例懸殊(表5)。然公有建築物(尤其是各級學校)，囿於經費無法妥善維護文資建物，最高學府臺大尚且如此，各級學校更不待言，給予容移不啻為一解決方式，允應研議如何擴大文資容移範圍，納入一定比例公有文資容積移轉。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107至111年各類容積移轉核准件數統計表
	法律
規定
	送出基地類型
	案件數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總計

	文資法第41條
	古蹟定著土地
	4
	2
	7
	6
	19
	38

	文資法第50條
	考古遺址定著土地*1
	
	0
	0
	0
	0
	0

	都計法第83條之1
	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2
	471
	496
	494
	589
	484
	2,534

	
	折繳代金
	66
	78
	72
	160
	372
	748

	
	公共開放空間之可建築土地
	0
	0
	0
	0
	0
	0

	
	具保存價值之建築定著土地
	0
	0
	0
	1
	1
	2

	水利法第82條
	都市計畫河川區內經水利主管機關核定實施計畫，尚未辦理徵收前之土地
	0
	0
	4
	11
	4
	19

	
	小計
	541
	576
	577
	767
	880
	3,341


*1 考古遺址土地容積移轉辦法於108年1月25日訂定。故107年並無成果。
*2 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9條之1規定，接受基地得以折繳代金方式移入容積，部分地方政府已明定申請公共設施保留地容積移轉之接受基地移入容積應有一定比例以上為折繳代金，故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案件數也包含了一定比例之折繳代金案件。
資料來源：國土署
綜上，臺大逾50年建造物計369棟，面積達29萬餘平方公尺，且逐年增加，維護修繕費用亦與日俱增，該校雖自109年起即以古蹟修復名義進行募款，惟成果有限，仍高度仰賴政府部門補助。按容移原係對私有財產因文資管制之補償機制，卻被大量運用於公共設施保留地等徵收手段，致文資容移相較於都計容移比例懸殊。112年11月29日文資法第41條修正後，已將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土地納入容移適用範圍，且公有文資定著於私有土地者亦適用。爰文化部允應會商內政部檢討文資容移偏少之情形，並研議如何於文資容積移轉範圍納入一定比例公有文資容積移轉，俾以穩定的財源促進我國文資修復及再利用之健全、良好發展。
[bookmark: _Toc524895648][bookmark: _Toc524896194][bookmark: _Toc524896224][bookmark: _Toc524902734][bookmark: _Toc525066148][bookmark: _Toc525070839][bookmark: _Toc525938379][bookmark: _Toc525939227][bookmark: _Toc525939732][bookmark: _Toc529218272][bookmark: _Toc529222689][bookmark: _Toc529223111][bookmark: _Toc529223862][bookmark: _Toc529228265][bookmark: _Toc2400395][bookmark: _Toc4316189][bookmark: _Toc4473330][bookmark: _Toc69556897][bookmark: _Toc69556946][bookmark: _Toc69609820][bookmark: _Toc70241816][bookmark: _Toc70242205][bookmark: _Toc421794875][bookmark: _Toc422834160]
處理辦法：
[bookmark: _Toc524895649][bookmark: _Toc524896195][bookmark: _Toc524896225][bookmark: _Toc421794877][bookmark: _Toc421795443][bookmark: _Toc421796024][bookmark: _Toc422728959][bookmark: _Toc422834162][bookmark: _Toc70241820][bookmark: _Toc70242209][bookmark: _Toc421794876][bookmark: _Toc421795442][bookmark: _Toc421796023][bookmark: _Toc422728958][bookmark: _Toc422834161][bookmark: _Toc2400396][bookmark: _Toc4316190][bookmark: _Toc4473331][bookmark: _Toc69556898][bookmark: _Toc69556947][bookmark: _Toc69609821][bookmark: _Toc70241817][bookmark: _Toc70242206][bookmark: _Toc524902735][bookmark: _Toc525066149][bookmark: _Toc525070840][bookmark: _Toc525938380][bookmark: _Toc525939228][bookmark: _Toc525939733][bookmark: _Toc529218273][bookmark: _Toc529222690][bookmark: _Toc529223112][bookmark: _Toc529223863][bookmark: _Toc529228266]調查意見一至三，函請國立臺灣大學確實檢討改進見復。
調查意見一及四，函請文化部確實檢討改進見復。
[bookmark: _Toc2400397][bookmark: _Toc4316191][bookmark: _Toc4473332][bookmark: _Toc69556901][bookmark: _Toc69556950][bookmark: _Toc69609824][bookmark: _Toc70241822][bookmark: _Toc70242211][bookmark: _Toc421794881][bookmark: _Toc421795447][bookmark: _Toc421796028][bookmark: _Toc422728963][bookmark: _Toc422834166]調查報告案由、調查意見(含附圖一至三)及處理辦法，經委員會討論通過後公布。
調查委員：范巽綠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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